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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本市仁德地區位處嘉南平原南端，全區地勢多為低平，鑑於近年來

氣候變遷及極端降雨，地表逕流增加都市排水系統壓力。然而，該地區

早期雨水下水道規劃並未訂定計畫水位，爰現況水位多高於兩岸土地，

以致既有雨水下水道系統難以採重力方式將雨水逕流順利排除，甚至受

下游承受水體之外水位頂托回流，造成地勢較低窪地區淹水。 

為改善仁德地區雨水排水系統及解決長期水患問題，本府辦理「臺

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

討規劃」案，並經內政部以 107 年 12 月 25 日營署水字第 1071362196 號

函核定（詳附件一）；該規劃案依現況發展情形、氣候變遷因素及土地使

用計畫等，檢討現有雨水下水道之排洪能力，並分析各排水分區內之淹

水原因，優先採用截流、高低分流及局部瓶頸段處理策略，以研提具體

可行之改善方案。 

本案「WH 幹線抽水站新建工程」為前述改善方案項目之一，其所

在「二仁排水分區」之高程低於二仁溪計畫水位，爰主要排水方式以機

械抽排為主，目前各排水幹線系統出口雖有設置移動式抽水機，然考量

長期性使用，以及提升當地逕流排放能力，需於 WH 幹線（文南排水）

二仁溪出口處規劃設置抽水站設施。爰此，為配合雨水下水道整治工程，

本案抽水站設置實具有治水防災之必要性及急迫性，故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迅行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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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配合直轄市興建之重大

設施時」辦理迅行變更。 

参、變更位置與範圍 

本案位於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南側，鄰近計畫範圍邊界（詳

下頁圖 2），南鄰二仁溪，為行大一街與二仁溪防汛道路交叉路口（詳圖

1），變更範圍為仁德區保生段 1147-1（部分）地號 1 筆農業區土地，變

更面積約 0.20 公頃。 

 

圖1  本案變更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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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案位於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位置示意圖 

 



 

4 

肆、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於 69 年 1 月 12 日公告發布後，

迄今共辦理三次定期通盤檢討，其中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時，將

93 年 6 月 21 日劃設之「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與本計畫重

疊之範圍土地予以剔除，並自 104 年至 107 年間分四階段發布實

施。另為提高都市規劃作業的精度，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經

費補助，辦理都市計畫書圖重製專案檢討作業，並於 107 年 12

月17日發布實施。有關本計畫區歷次通盤檢討及發布實施日期，

詳表 1 所示。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位於仁德區西側，其範圍東至縱

貫鐵路並與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及高速通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為鄰，南至二仁溪及港尾溝溪，西至大甲里現有聚落西側及

臺南機場界線，北至臺南市東區區界，包括仁愛、仁和、成功、

大甲、二行及保安等六里，計畫區面積計約 823.87 公頃。 

三、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四、計畫人口及密度 

總計畫人口為 22,000 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 20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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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歷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歷程綜理表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與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核定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案 
69 年 01 月 12 日 
府建都字第1798號 

69年1月12日 

核定仁德文賢地區（暫時保留地區部
份）都市計畫案 

70 年 05 月 06 日 
府建都字第 217191
號 

-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 

79 年 03 月 03 日 
府工都字第 20959
號 

79年3月5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 

84 年 11 月 20 日 
府工都字第 188020
號 

84年11月23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 

90 年 08 月 21 日 
府城都字第 119047
號 

90年8月24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
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 

98 年 09 月 01 日 
府城都字第
0980201858A 號 

98年9月2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逾人 1、逾人 5 及
逾人 7）先行提會討論案 

100 年 11 月 04 日 
府都規字第
1000831623A 號 

100年11月7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104 年 06 月 23 日 
府都規字第
1040565850A 號 

104年6月25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農
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
討）案 

104 年 09 月 23 日 
府都規字第
1040909139A 號 

104年9月29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二階段） 

106 年 03 月 07 日 
府都規字第
1060190999A 號 

106年3月08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第三階段） 

106 年 08 月 09 日 
府都規字第
1060745500A 號 

106年8月11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 

107 年 01 月 11 日 
府都規字第
1061391130A 號 

107年8月17日 

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
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都市計畫圖
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107 年 12 月 17 日 
府都規字第
1071369999A 號 

107年12月19日 

資料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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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區內劃設有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

工商綜合專用區、文教區、宗教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電信專

用區、保存區、河川區、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約 629.25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 76.38％（詳表 2）。 

六、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鄰

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溝渠用地、抽水站用地、道路用地、機場用地、河

道用地、道路用地、道路用地（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道路

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鐵

路用地、鐵路用地兼供東西向快速公路使用、公園用地（兼供鐵

路使用）等公共設施用地約 194.62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 23.62

％（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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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類別 
現行計畫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佔計畫區 

總面積（％）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05.01 26.60 12.75  

商業區 4.08 1.03 0.49  

乙種工業區 57.24 14.50 6.95  

零星工業區 1.41 0.36 0.17  

文教區 20.2 5.12 2.45  

工商綜合專用區 7.11 1.80 0.86  

宗教專用區 0.29 0.07 0.04  

加油站專用區 0.16 0.04 0.02  

電信專用區 0.16 0.04 0.02  

保存區 4.49 1.14 0.54  

河川區 51.19 - 6.21  

農業區 377.91 - 45.87  

小計 629.25 50.70 76.3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71.2 18.04 8.64  

國民小學用地 6.10 1.55 0.74  

國民中學用地 6.46 1.64 0.78  

公園用地 2.32 0.59 0.2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2 0.08 0.04  

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2.47 0.63 0.30 

 

綠地用地 2.98 0.75 0.36  

市場用地 0.74 0.19 0.0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3 0.21 0.10  

停車場用地 1.47 0.37 0.18  

溝渠用地 13.61 3.45 1.65  

抽水站用地 0.60 0.15 0.07  

機場用地 0.15 0.04 0.02  

河道用地 0.00 0.00 0.00 面積 23.29𝑚2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

快速公路使用） 
6.06 1.54 0.74 

 

道路用地 62.48 15.83 7.58  

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

快速公路使用 
2.94 0.74 0.36 

 

鐵路用地 12.71 3.22 1.54  

鐵路用地兼供東西向

快速公路使用 
0.15 0.0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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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道用地（兼供鐵

路使用） 
0.38 0.10 0.05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

使用） 
0.65 0.16 0.08 

 

小計 194.62 49.30 23.6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94.77 100.00 －  

計畫總面積 823.87 － 100.00  

資料來源：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計畫書 

註：1.因「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

盤檢討」計畫面積未計入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變更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面積增減情形，本次檢討列入計算。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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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一）本案基地使用現況 

本案位於仁德區行大一街（溝渠用地）東側、及二仁溪

（河川區）北側之農業區，變更範圍內地勢平坦，現況為魚塭

及養雞場使用，尚無既有農水路與灌溉系統。 

（二）毗鄰土地及周邊地區使用現況 

本案基地南側鄰接二仁溪防汛道路，目前行大一街與防

汛道路交叉路口處已有設置抽水平台；另基地北側鄰近大甲與

二行聚落住宅區，東側農業區為魚塭養殖使用，西側隔行大一

街之農業區多為工廠及農作使用。 

二、土地權屬 

變更範圍座落於仁德區保生段 1147-1（部分）地號農業區，變

更使用面積約 0.20 公頃，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之國有土地（詳

表 3、下頁圖 4）。 

 

表3  土地權屬面積統計表 

行

政 

區

域 

土地標示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地

段 
地號 

土地面積 

（公頃） 

使用面積 

（公頃） 

整筆變更或

部分變更 

仁

德

區 

保

生

段 

1147-1 0.34 0.20 部分變更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註：「使用面積」乙欄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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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變更範圍及周邊現況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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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變更範圍套繪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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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開發計畫概要 

有鑑於臺南市仁德區境內之雨水下水道規劃報告已逾 20~30 年，地

形地物、氣候型態與都市化程度已有重大變化，地表逕流特性早已大不

相同，且早年辦理雨水下水道規劃時，仁德區之區域排水尚屬未治理型

態（尚未訂定計畫水位），使原市區既有之雨水下水道系統已無法採重力

方式順利排除逕流，造成淹水之情事，遂提出「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

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以解決區域

內水患問題，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一、計畫範圍 

「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

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案之範圍可分為計畫區域、規劃區域兩部分，

並分述如下： 

（一）計畫區域 

範圍包括仁德區之仁德都市計畫（部分）、高速公路台南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台南都會公園特定區以及仁德（文賢地區）

都市計畫，總面積為 2,284.62 公頃；其中本案 WH 幹線抽水

站新建工程為二仁排水分區，座落於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

畫內。 

（二）規劃區域 

規劃區域除前述計畫區域範圍外，尚包括外圍集水區約

626.05 公頃，主要分布於仁德區以西之東區虎尾寮部分地區、

南區德高厝部分地區，另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仁

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範圍界以東、以及高速鐵路以西所圍

塑之區域，係屬之仁德區之非都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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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仁排水分區 

本排水區域之排水面積為 90.94 公頃，包括 WH（文南排水）、

WI（二仁排水）及 WG（行大排水）等 3 條幹線系統，主要收集中

正西路以南之大甲里及二行里地區道路側溝之降雨逕流本排水分區

主要排除台 1 線以西，中正西路以南之逕流，大部分高程低於二仁

溪之計畫水位，故區內排水站出口皆採抽排方式處理。二仁溪沿岸

為計畫區之地形低點，屬易淹水區域，須配合堤後排水改善設置低

地抽排系統，有關仁二排水幹線改善對策詳下表 4 所示。 

表4  二仁排水各幹線改善對策說明表 

排水

分區

名稱 

幹線 淹水地點 
控制點/ 

管段 
淹水原因檢討 改善對策 

二仁 

WH 

行大街（271

巷、285 巷間）

附近 

WH2~WH0 
1.外水位甕高 

2.逕流量大於

現有管渠容

量 

3.雨水系統未

設置 

1.增設箱涵 

2.明溝/箱涵改建 

3.增設抽水站 

WG 

清王宮與二仁

社區發展協會

廣場前、中正

西路 211 巷 

WG6~WG5

、

WG3~WG0 

1.增設箱涵 

2.明溝/箱涵改建 

3.增設抽水機組 

WI 現有雨水系統良好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107 年） 

三、WH 幹線 

WH 幹線為文南排水，主要收集行大街 521 巷地區地表逕流，

排水路由北向南排入二仁溪，目前排水出口已設有抽水平台，排水

面積約 22.79 公頃。因排水能力不足，經幹線系統水理分析檢核為

無法重力排除，有滿管、人孔冒水、斷面不足等現象，擬改建為雨

水箱涵，並於出口處設置 WH 幹線抽水站，同時於水防道路增設堤

後排水箱涵，串聯 WI 幹線及 WG 幹線，強化二行里地區逕流排放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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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H 幹線抽水站 

WH 幹線抽水站用地面積為 0.20 公頃（含前池），保護對象為

大甲里低地區，計畫抽水量 16.0cms（含備用為 20.0cms），抽水機

組共 5 部（含 1 部備用），為傳統豎軸式抽水站，每台抽水泵浦出口

管排至出水槽（調壓槽），再以壓力方式排至二仁溪排水。 

五、分年分期計畫 

因改善計畫經費龐大，故雨水下水道改建計畫擬分四期工程推

動，每期分為 3 年，總計 12 年逐年期執行。考量目前三爺溪主流段、

二行里地區淹水應急工程推動當中，因此將土庫、洋下以及二仁等

排水分區列為第一期工程辦理；此外，規劃之 5 座抽水站設施，由

於興建經費需求較高，故編列於第二期至第四期工程逐年實施辦理，

其中 WH 幹線抽水站（WH 幹線抽水站新建工程）預計於第一期第

2 年度至第二期第 4 年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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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臺南市仁德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計畫範圍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107 年） 



 

16 
 

 

圖6  二仁排水分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平面圖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臺南市政府水利局（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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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WH幹線抽水站平面地形配置圖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107 年） 

 

圖8  WH幹線抽水站縱剖面圖 

資料來源：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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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更理由與內容 

一、變更理由 

（一）為解決淹水問題之必要性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水文極端現象明顯，每逢颱風、瞬間

暴雨或持續豪大雨時，經常造成仁德大甲里、二行里等地勢低

窪地區淹水災情。為改善排水系統、解決淹水問題及保障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配合「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

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案，於 WH 幹線（文

南排水）於二仁溪出水口設置抽水站，以利工程施作並符合未

來實際管理使用之需求。 

（二）為因應工程執行之急迫性 

因治水工程具區域整體性及時效性，衡酌政府經費並配合

整體工程效益，整體雨水下水道改建計畫擬分四期工程推動，

其中WH幹線抽水站屬第一期第 2年度至第二期第 4年度工程。

為利改善工程依時限及後續水利工程相關作業執行，將逐步改

善地區淹水問題，減少極端氣候及淹水對居民生命財產之威脅，

故本案具執行時效上之急迫性。 

（三）為引導都市發展之合理性 

二仁排水分區未整治改善前，仁德區二行里、大甲里等地

區於汛期期間經常性淹水，造成原農耕、商業人口轉業；抽水

站工程完工後，將可提升排水防洪功能，提供周邊更安全、完

善之居住及生產環境，進而增加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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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內容 

本案配合 WH 幹線抽水站新建工程，將部分農業區變更為「抽

水站用地」，變更面積約 0.20 公頃。本案變更內容明細表、變更內

容示意圖、以及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變動情形，分別參見表 5、

圖 9 及表 6。 

表5  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更 

位置 

變更計畫內容 
變更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W
H

幹
線
（
文
南
排
水
）
於
二
仁
溪
之
出
水
口 

農
業
區
（0

.2
0

公
頃
） 

抽
水
站
用
地
（0

.2
0

公
頃
） 

1、為解決淹水問題之必要性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水文極端現象明顯，每逢颱

風、瞬間暴雨或持續豪大雨時，經常造成仁德大甲里、

二行里等地勢低窪地區淹水災情。為改善排水系統、解

決淹水問題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配合「臺南市仁

德區（文賢地區、台南及永康交流道特定區）雨水下水

道系統檢討規劃」案，於 WH 幹線（文南排水）於二

仁溪出水口設置抽水站，以利工程施作並符合未來實際

管理使用之需求。 

2、為因應工程執行之急迫性 

因治水工程具區域整體性及時效性，衡酌政府經費

並配合整體工程效益，整體雨水下水道改建計畫擬分四

期工程推動，其中 WH 幹線抽水站屬第一期第 2 年度

至第二期第 4 年度工程。為利改善工程依時限及後續水

利工程相關作業執行，將逐步改善地區淹水問題，減少

極端氣候及淹水對居民生命財產之威脅，故本案具執行

時效上之急迫性。 

3、排水環境營造之公益性 

二仁排水分區未整治改善前，仁德區二行里、大甲

里等地區於汛期期間經常性淹水，造成原農耕、商業人

口轉業；抽水站工程完工後，將可提升排水防洪功能，

提供周邊更安全、完善之居住及生產環境，進而增加就

業人口。 

註：表列面積應依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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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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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土地使用類別 
現行計畫面
積（公頃） 

本次變更增
減面積 
（公頃） 

變更後 

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百分比
（%） 

佔計畫
面積百
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05.01 - 105.01 26.59% 12.75% 

商業區 4.08 - 4.08 1.03% 0.50% 

乙種工業區 57.24 - 57.24 14.49% 6.95% 

零星工業區 1.41 - 1.41 0.36% 0.17% 

文教區 20.2 - 20.2 5.11% 2.45% 

工商綜合專用區 7.11 - 7.11 1.80% 0.86% 

宗教專用區 0.29 - 0.29 0.07% 0.04% 

加油站專用區 0.16 - 0.16 0.04% 0.02% 

電信專用區 0.16 - 0.16 0.04% 0.02% 

保存區 4.49 - 4.49 1.14% 0.54% 

河川區 51.19 - 51.19 - 6.21% 

農業區 377.91 -0.20  377.71 - 45.85% 

小計 629.25 -0.20  629.05 50.67% 76.3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71.2 - 71.2 18.03% 8.64% 

國民小學用地 6.10 - 6.1 1.54% 0.74% 

國民中學用地 6.46 - 6.46 1.64% 0.78% 

公園用地 2.32 - 2.32 0.59% 0.2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2 - 0.32 0.08% 0.04% 

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2.47 - 2.47 0.63% 0.30% 

綠地用地 2.98 - 2.98 0.75% 0.36% 

市場用地 0.74 - 0.74 0.19% 0.0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3 - 0.83 0.21% 0.10% 

停車場用地 1.47 - 1.47 0.37% 0.18% 

溝渠用地 13.61 - 13.61 3.45% 1.65% 

抽水站用地 0.60 0.20  0.8 0.20% 0.10% 

機場用地 0.15 - 0.15 0.04% 0.02% 

河道用地 0.00 - 0 0.00% 0.00% 

道路用地（供東西向
快速公路使用） 

6.06 - 6.06 1.53% 0.74% 

道路用地 62.48 - 62.48 15.82% 7.58% 

道路用地兼供東西向
快速公路使用 

2.94 - 2.94 0.74% 0.36% 

鐵路用地 12.71 - 12.71 3.22% 1.54% 

鐵路用地兼供東西向
快速公路使用 

0.15 - 0.15 0.0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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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道用地（兼供鐵
路使用） 

0.38 - 0.38 0.10% 0.05% 

道路用地（兼供鐵路
使用） 

0.65 - 0.65 0.16% 0.08% 

小計 194.62 0.20  194.82 49.33% 23.65%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394.77 0.20  394.97  100.00% - 

計畫總面積 823.87 0 823.87 - 100.00% 

註：1、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仍依實地定樁測量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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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案範圍內之土地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之國有地，未來將依撥

用申請程序取得該土地。抽水站工程施作預訂於民國 111 年 12 月完成建

置，其配合之相關實施進度及經費詳表 7。 

表7  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

得方式 

開發經費（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

物補償費 

整地及 

工程費 
合計 

抽水

站用

地 

0.20 
公地 

撥用 
- 2 2 

臺南市

政府 

民國

111 年

12 月 

中央補

助、市政

府編列

預算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本表為概算之結果，實際工程費仍以實際施工費用、利率及物價指數核實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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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土地預為分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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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